     九十七年桃園縣運動會  縣長盃自由車錦標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競賽規程

一、 宗    旨：為提倡全民自由車運動風氣，建立縣內自由車運動競賽分級制度，

               以培養優秀選手、加強實力，提高自由車運動水準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桃園縣政府
三、協辦單位：桃園縣體育會、桃園縣警察局暨轄區各分局、桃園敏盛醫院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、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、桃園縣自由車協會、功學社KHS單車學校 
四、承辦單位：桃園縣體育會自由車委員會
五、比賽日期：97年6月21日 (星期六)。

             上午07: 00報到及檢錄 ; 08:00長官致詞 ; 08:10鳴槍比賽

六、比賽路線：石門水庫（溪洲大橋）康莊路→安和路（內柵國小）右轉→神牛觀光區→慈湖→百吉隧道→三民→角板山→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(全長32km)。石門水庫收費亭大門口出發

七、參加對象：愛好自由車民眾及選手

八、比賽組別： 1. 自由車菁英組：民國82年以前出生者（限公路車）

               2. 登山車菁英組：民國82年以前出生者（限登山車）

           （註：輪胎寬度不可小於26x 1.50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M15組：15-19歲，民國78-82年(含) 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 M20組：20-24歲，民國73-77年(含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5. M25組：25-29歲，民國68-72年(含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6. M30組：30-34歲，民國63-67年(含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7. M35組：35-39歲，民國58-62年(含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8. M40組：40-44歲，民國53-57年(含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9. M45組：45-49歲，民國48-52年(含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10. M50組：50-54歲，民國43-47年(含)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11. M55組：55歲以上，民國42年(含)以前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12.女子組：15歲(含)以上，民國82年(含)以前出生者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13.超級組：年齡不限，體重90公斤以上（單車種類不限）

14.小輪徑組: 年齡不限，（限輪徑18吋或20吋）

15.活力警察組: 年齡不限，限警務人員

九、報名辦法：請填妥報名表連同報名費每位選手300元＋帽套保證金100元(賽後

退還) ，臨時報名者每位600元（無保險），

請於6月13日前以現金袋郵寄至：

              桃園縣體育會自由車委員會：桃園市中正路1379號10樓之7，

聯絡電話：（03）346-5910、0926-208190徐子珺小姐。

十、獎   勵：1. 各組錄取前六名，前三名頒發獎盃、獎狀。四、五、六名頒發獎盃。

每組報名人數未達15人頒發前三名。

2. 自由車菁英組前三名頒給2000、1000、500元獎金。

3. 登山車菁英組前三名頒給2000、1000、500元獎金。

4. 菁英組報名人數未達20名，頒發獎盃、獎狀，獎金則取消。

十一器材及服裝：

1. 比賽車輛須公路車、登山車且前後均有完整剎車裝置，否則不得參加比賽。

2. 比賽車輛檢查不合規定者，不得參加比賽。

3. 須穿著自由車運動服裝、運動鞋、須戴安全頭盔(不得使用皮條帽)

十二、申   訴：   

1 . 程序一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，於賽後3 0分鐘內簽字以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並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，提出申訴書，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貳仟元，申訴不成時，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基金。

2. 不得當場質詢裁判，以維競賽之進行。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

1. 未克參加頒獎者可請人代領，賽後將不另行補發獎項。

2. 第一名到達終點後1小時關閉終點。

3. 為防止意外凡身體不適者請勿參加，一切責任自行負責。

4. 依國際自由車總會（UCI）安全條例之規定，凡參加比賽之選手，必須自行辦理保險。

5. 本活動投保100萬意外險， 3萬元醫療險。

十四、比賽聲明：參加本活動必須出於自願，並遵守大會於本活動之一切安排。

                主辦單位將盡全力於本活動之安全維護，參加者倘若於活動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發生任何意外，一切後果需自負全責。

    十五、規    則：本比賽採用UCI最新修定之自由車規則
 十六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。

九十七年桃園縣運動會  縣長盃自由車錦標賽                  活動報名聲明
本人(或本團體 )已閱讀本活動之競賽規程，並同意大會於本活動之安排，並保證本人(或本團體成員皆)身心健康，志願參加本活動。倘若於活動中發生任何意外事件，本人願負全責，一切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。

    請「」(若無勾選任何選項，視同同意此聲明)
    □同意(若您同意以上聲明請繼續以下填表動作) 

    □不同意(即代表放棄參加此活動)
          -----開始報名-----(請以正楷填寫清楚)

隊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代表/聯絡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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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報名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

   2. 97年6月13日報名截止 

   3. 聯絡地址請詳填以便寄獎狀
